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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关于印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的通知

食药监法〔2017〕125号

发布时间：2017-12-26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：

　　为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，打造阳光政府部门，总局制定了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

信息公开管理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　　附件：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

食品药品监管总局

2017年12月22日

附件：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.doc

中 En

请输入关键字

      

本站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主办 版权所有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

Copyright © NMPA All Rights Reserved

网站标识码bm35000001 备案序号:京ICP备13027807号 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8311号
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北露园1号 | 邮编：100037 |   联系我们

https://www.nmpa.gov.cn/index.html
http://v.t.sina.com.cn/share/share.php?title=%E6%80%BB%E5%B1%80%E5%85%B3%E4%BA%8E%E5%8D%B0%E5%8F%91%E9%A3%9F%E5%93%81%E8%8D%AF%E5%93%81%E5%AE%89%E5%85%A8%E7%9B%91%E7%AE%A1%E4%BF%A1%E6%81%AF%E5%85%AC%E5%BC%80%E7%AE%A1%E7%90%86%E5%8A%9E%E6%B3%95%E7%9A%84%E9%80%9A%E7%9F%A5&url=https%3A%2F%2Fwww.nmpa.gov.cn%2Fxxgk%2Ffgwj%2Fgzwj%2Fgzwjzh%2F20171226183101696.html
http://sns.qzone.qq.com/cgi-bin/qzshare/cgi_qzshare_onekey?url=https%3A%2F%2Fwww.nmpa.gov.cn%2Fxxgk%2Ffgwj%2Fgzwj%2Fgzwjzh%2F20171226183101696.html&title=%E6%80%BB%E5%B1%80%E5%85%B3%E4%BA%8E%E5%8D%B0%E5%8F%91%E9%A3%9F%E5%93%81%E8%8D%AF%E5%93%81%E5%AE%89%E5%85%A8%E7%9B%91%E7%AE%A1%E4%BF%A1%E6%81%AF%E5%85%AC%E5%BC%80%E7%AE%A1%E7%90%86%E5%8A%9E%E6%B3%95%E7%9A%84%E9%80%9A%E7%9F%A5&api_key=
https://www.nmpa.gov.cn/wbppcss/ewm.html?url=https%3A%2F%2Fwww.nmpa.gov.cn%2Fxxgk%2Ffgwj%2Fgzwj%2Fgzwjzh%2F20171226183101696.html&title=%E6%80%BB%E5%B1%80%E5%85%B3%E4%BA%8E%E5%8D%B0%E5%8F%91%E9%A3%9F%E5%93%81%E8%8D%AF%E5%93%81%E5%AE%89%E5%85%A8%E7%9B%91%E7%AE%A1%E4%BF%A1%E6%81%AF%E5%85%AC%E5%BC%80%E7%AE%A1%E7%90%86%E5%8A%9E%E6%B3%95%E7%9A%84%E9%80%9A%E7%9F%A5
https://www.nmpa.gov.cn/directory/web/nmpa/images/uL28qO6yrPGt9KpxrewssirvOC53NDFz6K5q7+qudzA7bDst6guZG9j.doc
https://www.nmpa.gov.cn/index.html
http://english.nmpa.gov.cn/
https://weibo.com/u/1335661387
javascript:void(0)
https://mail.nmpa.gov.cn/
https://zwfw.nmpa.gov.cn/web/user/login
https://www.nmpa.gov.cn/hudong/weixin/index.html
javascript:;
https://beian.miit.gov.cn/
http://www.beian.gov.cn/portal/registerSystemInfo?recordcode=11010202008311
http://www.nmpa.gov.cn/hudong/lxwm/index.html
http://bszs.conac.cn/sitename?method=show&id=7A8439F78D616CC8E05310291AACA486


— 1 —— 
 

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，保障公众的知

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

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食品、药

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的产品（配方）注册、生产经营许可、广

告审查、监督检查、监督抽检、行政处罚以及其他监管活动中形

成的以一定形式制作保存的信息的主动公开。 

第三条 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应当遵循全面、及时、

准确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。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

的，不得公开。但是，经权利人同意公开的或者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商业秘密、个

人隐私，可以公开。 

第四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职责建立食品药品安全

监管信息公开清单，并及时公布、更新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清单包括公开事项、具体内容、

公开时限、公开部门等。 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信息公开的具体部门，负责监管

信息公开的日常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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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公开的范围 

第五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职责在其政府网站公开

下列行政审批信息： 

（一）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审评审批服务指南、

产品（配方）注册证书（批件）、标签和说明书样稿等信息； 

（二）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生产经营许可服务指

南、生产经营许可证等信息； 

（三）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药品和医疗器械

广告审查服务指南、审查结果等信息； 

（四）其他行政审批事项服务指南、批准文件等相关信息。 

第六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职责在其政府网站公开

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的备案日期、备案企业（产品）、

备案号等备案信息。 

第七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职责在其政府网站公开

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日常监督检查和飞行检查等监督

检查结果信息。 

第八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职责在其政府网站公开

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监督抽检结果中的有关被抽检单

位、抽检产品名称、标示的生产单位、标示的产品生产日期或者

批号及规格、检验依据、检验结果、检验单位等监督抽检信息。 

第九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职责在其政府网站公开

食品、药品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下列信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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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行政处罚案件名称、处罚决定书文号； 

（二）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、被处罚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

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组织机构代码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编号）、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姓名； 

（三）违反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主要事实； 

（四）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； 

（五）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； 

（六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名称和日期。 

第十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

召回相关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的，应当在决定作出后

24 小时内，在省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政府网站公开下

列产品召回信息： 

（一）生产经营者的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、

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等； 

（二）产品名称、注册证书（批件）号、规格、生产日期或

者批号等； 

（三）责令召回的原因、起始时间等； 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统计调查取得的统计信

息，依据法律法规及时公开，供社会公众查询。 

第十二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保密法律法规规定，

对拟公开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进行审查。对不能确定是否公

开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，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



—— 4 — 
 

定，报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保密工作部门确定。 

涉及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、依照法定程序确定、在一定时间

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，属于国家秘密，不予公开。 

涉及不为公众所知悉、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、具有实用

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，属于商业秘

密，不予公开。 

涉及公民依法受到保护的隐私信息，不予公开。 

 

第三章  公开的要求 

第十三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对食品药品

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负总责，建立健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机

制，加快信息化建设，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。 

没有政府网站的，应当在上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政府网

站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的政府网站公开。 

第十四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听取社会公众

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 

鼓励通过第三方评估、公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，了解食品药

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效。 

第十五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舆情收集和回

应机制。通过多种方式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的政策解

读，及时回应社会关注。 

第十六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行政许可、行政处

罚等行政决定送达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在政府网站公开其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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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因特殊情形需要延长期限的，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

长至 20 个工作日。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

第四章  监督管理 

第十七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食品药品安全

监管信息公开考核制度，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纳入

本单位的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，定期对下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

部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。 

第十八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其公开的监管信息

不准确或者没有及时更新、公开不应当公开的监管信息或者行政

决定被依法更正、撤销的，应当及时更新或者撤除。 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公开的监管信息与事实不符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公开或

者没有及时更新或者撤除的，可以以书面形式申请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更正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书面更正申请

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处理，并将结果告知申请人。 

第十九条 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要求，在每年 3 月 31 日前编制完成本级食

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上一年度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

年度报告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第二十条  对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工作中取得突出

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。 

第二十一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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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予以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： 

（一）未公开应当公开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的； 

（二）未按时限履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义务的； 

（三）未及时更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公开清单的； 

（四）未进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保密审查的； 

（五）未及时更新或者撤除相关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信息的； 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第二十二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，造成严重后果，涉嫌构成犯

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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